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1992 年 8

月 26 日公布） 

（国家海洋局令第 3号）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业经国家海洋局第十四次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

行。 

局长：严宏谟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实施《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加强对海底电缆、管

道的管理和保护，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及大陆架上进行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及

以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及其他有关活动的任何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实体。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及其所属分局以及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

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地方海洋管理机构）是实施本办法的主管机关。 

  第四条 国家对铺设海底电缆、管道及其他有关活动的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地方海洋管理机构负责其管理海域内海底电缆、管道的审批与监督管理（本条第五款第三项所

指管道的审批除外）。 

  分局负责地方海洋管理机构管理海域之外的海底电缆、管道的审批与监督管理。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海域和超出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海域的海底电缆、管道，由分

局商有关地方海洋管理机构审批，并负责监督管理。 

  下列海底电缆、管道由国家海洋局负责审批： 

  一、路经中国管辖海域和大陆架的外国海底电缆、管道； 

  二、由中国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海底电缆、管道； 



  三、国内长距离（二百公里以上）的海底管道和污水排放量为二十万吨/日以上的海底排污管

道。 

  第五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路由调查、勘测，所在者应依照《规定》第五条，将《路由调查、

勘测申请书》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审批。 

  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中国大陆架上进行上述活动的，所有者应在实施作业

六十天前，将《规定》条五条要求提供的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其确定

的调查、勘测路由需经主管机关同意。 

  《路由调查、勘测申请书》应附具以下资料： 

  一、调查、勘测路由选择依据的详细说明； 

  二、调查、勘测单位的基本情况； 

  三、《铺设海底管道工程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写大纲和评价单位的基本情况； 

  四、《污水排海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其他有关说明资料。 

  第六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施工，所有者应依照《规定》第六条，将所确定的路由及《路

由调查、勘测报告》等有关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审批。审批机关审批

后发给铺设施工许可证。 

  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大陆架上进行上述活动的，所在者应在实施作

业六十天前，将《规定》第六条要求提供的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其确

定的路由需经主管机关同意。 

  第七条 所有者在选择海底电缆、管道路由时，应顾及其他海洋开发利用。当路由需穿越重要

渔捞作业区、海洋油气开采区、军事区、锚地和海底电缆、管道等并发生矛盾时，所有者应与有关

当事方协商或报请主管机关协调解决。 



  设置海底排污管道应充分考虑排放海域的使用功能，排污口的位置应选择在远离海洋自然保护

区、重要渔业水域、海水浴场、海滨风景游览区等区域的具有足够水深、海面宽阔、水体交换能力

强等条件适当的场点，并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八条 《路由调查、勘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调查概况； 

  二、路由海区的气象与水文动力状况； 

  三、路由海区的工程地质条件； 

  四、与该海底电缆、管道工程建设和维护有关的其他海洋开发活动和海底设施； 

  五、有关政府机构在路由海区的开发利用规划； 

  六、路由条件的综合评价及其结论； 

  七、有关图件及其他调查资料。 

  第九条 《铺设海底管道工程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应包括： 

  一、海底管道途经海域海洋资源和环境的状况； 

  二、海底管道海上铺设施工作业阶段及其正常使用阶段对周围海域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其他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影响的综合评价及对上述影响的解决方法； 

  三、海底管道事故状态对海洋资源和环境产生影响的评价及其应急措施。 

  第十条 获准的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和铺设施工，在实施作业前或实施作业中如需

变动（包括：路由、作业时间、作业计划、作业方式等变动），所有者应及时报告主管机关。如路

由等变动较大，应报经主管机关批准。 

  海上作业者应持有主管机关签发的铺设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及其他海上作业，需要移动、切断已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时，

应当先与所有者协商，就交越施工的技术处理及损失赔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并报经主管机关批准后

方可施工。在协商和执行过程中，双方如有纠纷，可由主管机关协调解决。 

  第十二条 海底电缆、管道铺设施工完毕后九十天内，所有者应将海底电缆、管道准确路线图、

位置表等说明资料一式五份报送主管机关备案，并抄送有关港务监督机关。 

  第十三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维修、改造、拆除，所有者应在实施作业三十天前，将作业内容、

原因、时间、海区及作业船只等情况书面报告主管机关。海底电缆、管道的紧急修理，所有者可在

维修船进入现场作业的同时，按上述内容向主管机关报告前说明紧急修理的理由。 

  外国船舶需要在中国内海、领海进行前款所述作业的，应经主管机关批准。 

  海底电缆、管道路由变动较大的改造，所有者事先应报经主管机关批准。 

  上述作业完毕后三十天内，所有者应将作业结果报告主管机关。 

  第十四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废弃，所有者应当在六十天前向主管机关书面报告，内容应包括：

废弃的原因、废弃的准确时间、废弃部分的准确位置及处置办法、废弃部分对其他海洋开发利用可

能产生的影响及采取的防治措施。 

  废弃的海底电缆、管道应当妥善处理，不得对正常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构成威胁或妨碍。 

  第十五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维修、拆除等海上施工作业，应兼顾其他海上正常开发利

用活动，当两者在作业时间和作业海区等方面发生矛盾时，所有者应当与有关当事方协调解决。 

  第十六条 主管机关应将所辖海区已铺设或废弃的海底电缆、管道的路由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从事海上各种活动的作业者，应了解作业海区海底电缆、管道的布设情况。凡需在

海底电缆、管道路由两侧各两海里（港内为两侧各一百米）范围内从事可能危及海底电缆、管道安

全和使用效能的作业的，应事先与所有者协商并报经主管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主管机关可对进行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和铺设、维修、改造、拆除等活

动的船舶进行监视或检查。进行上述活动的船舶应为主管机关海洋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提供方便。 

  外国籍船舶在中国大陆架上进行前款所述的活动期间（包括作业、锚泊、检修、漂泊等），应

于每天 02时（格林威治时间）向主管机关报告船位；在中国的内海、领海进行前款所述的活动期

间（包括作业、锚泊、检修、漂泊等），应于每天 00、08 时（格林威治时间）向主管机关报告船

位。 

  第十九条 为海洋石油开发所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按下列要求报主管机关审批或备案： 

  一、对包含在油（气）田总体开发方案中的路由超出石油开发区的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应

在该方案审批前，将初选路由等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由审批机关商国

家能源部门审定。在实施上述路由调查、勘测六十天前，所有者应将《规定》第五条要求提供的资

料报主管机关备案。在实施铺设施工六十天前，所有者应将最后确定的路由等资料一式五份，依照

《规定》第六条的有关要求报主管机关批准，由主管机关发给铺设施工许可证。 

  二、对在石油开发区内铺设平台间或者平台与单点系泊间的海底电缆、管道，在实施路由调查、

勘测和铺设施工六十天前，所有者应分别将《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要求提供的资料报主管机关备

案。 

  《规定》第五条未作规定的情况，所有者应按《规定》和本办法的其他有关条款执行。 

  第二十条 对违反《规定》及本办法的，主管机关有权依其情节轻重，给予下列一种或几种处

罚：警告、罚款和现令停止海上作业。 

  罚款分为以下几种： 

  一、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一万元： 

  （一）海上作业者未持有主管机关已签发的铺设施工许可证的； 

  （二）阻挠或妨碍主管机关海洋监察人员执行公务的； 



  （三）未按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将有关资料报主管机关备案的。 

  二、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五万元： 

  （一）获准的路由调查、勘测或铺设施工发生变动，未按本办法第十条执行的； 

  （二）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维修、改造、拆除和废弃，未按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执行的； 

  （三）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或者拆除等工程的遗留物未妥善处理，对正常的海洋开发利用活

动构成威胁或妨碍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移动已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从事可能危及海底电缆、管道安全和使用效能的作业的； 

  （六）外国籍船舶未按本办法的要求报告船位的。 

  三、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 

  （一）外国籍船舶在未经批准的海域作业或在获准的海域内进行未经批准的作业的； 

  （二）未按《规定》和本办法报经主管机关批准和备案，擅自进行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

勘测的。 

  四、未按《规定》和本办法报经主管机关批准和备案，擅自进行海底电缆、管道铺设施工的，

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二十万元。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

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拆。当事人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执行。 

  第二十二条 违反《规定》的本办法，造成海洋资源、环境或海底电缆、管道等公私财产损害

和海上正常秩序危害的，肇事者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包括： 



  一、受害方经济收入的损失金额及被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的修复、更新费用； 

  二、清除、治理由于海底管道遭受损害而引起的污染所支付的费用和由于污染而引起的海洋资

源的损失金额及为防止损害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所支付的费用； 

  三、调查、处理损害事件的费用。 

  第二十三条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请求主管机关进行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

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外案件可以按仲裁程序解决。 

  第二十四条 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受害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受损害之日开始计算。 

  赔偿纠纷处理结束后，受害方不得就同一损害事件再次提出索赔要求。 

  第二十五条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仅为了保全人命或船舶的正当目的在采取避免破坏和

损害的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后，仍然发生了任何海底电缆、管道损坏的，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的决

定。 

  请求免于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条件调查属实后，可作出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的作业者，可向主管

机关提交报告。主管机关对免除或减轻责任的条件调查属实后，可作出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的决定。 

  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海底电缆、管道破坏或损害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中国军用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依照《规定》执行，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解

放军根据《规定》和本办法制定。 

  第二十七条 《规定》及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底电缆、管道”系指位于大潮高潮线以下的军用和民用的海底通信电缆（含光缆）和

电力电缆及输水（含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等）、输气、输油和输送其他物质的管状设施。 

  二、“内海”系指领海基线内侧的全部海域（包括海湾、海峡、海港、河口湾）；领海基线与

海岸之间的海域；通过狭窄水道连接海洋的海域。 

  三、“所有者”系指对海底电缆、管道拥有产权和所有权的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 



  四、“路由变动较大”系指出于主观要求而非定位误差和施工技术手段的原因，而改变批准的

或原有的路由，暂定为：在潮间带五百米以上、领海线以内一公里以上、领海线以外五公里以上。 

  五、“移动”系指海底电缆、管道的水平移位或垂直移位。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